
 

1 

 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长市监知稽行处字〔2020〕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欧**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

商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 

当事人：欧**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无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无 

住所：吉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六区 49栋 2 号 

经营者：欧** 

公民身份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 

联系电话：***********  其他联系方式：无  

联系地址：************* 

2020年 7月 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接到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

和中国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打假维权人员举报称，吉

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49栋2号有一家烟酒行销售侵犯这两家公司注

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希望我局依法予以查处。经执法人员初步核查，

情况基本属实。为进一步查明案情，同日，经本局领导批准对欧国恩

立案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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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当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欧**经营的烟酒行进行了现场检

查，现场发现 53度 500ml贵州茅台酒 16瓶、46度 480ml海之蓝 8瓶、

42度 480ml天之蓝 4瓶、46度 480ml天之蓝 3瓶、52度 480ml天之蓝

6 瓶，上述商品分别经 “贵州茅台” 和“海之蓝”、“天之蓝”

商标注册人认定，确认其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执法

人员现场查扣了涉嫌侵权商品，并依法对其下达了《长春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长市监知稽行强字〔2020〕

20 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（20号）；2020 年 7 月 30 日，我局执法

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长行政强制

措施期限决定书》（长市监知稽延强字〔2020〕20 号）；2020

年 8 月 2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长市监知稽解强字〔2020〕

20 号），对扣押财物解除行政强制措施。 

现已查明：经济技术开发区义和烟行的实际经营者张**欠本

案当事人欧**7万元人民币，2020 年 4 月 23日，张**以顶账的方

式将该烟行转让给欧**经营，店内销售的侵权商品均为兑店转让

时所带商品，当时转让出兑的时候双方没有签订出兑转让协议等

相关文书，当事人欧**兑过来该店后便回福建老家处理事务，期

间该店一直处于闭门停业状态，且一直在出兑，也没有购进过任

何货物。案发后，当事人欧**多次与张乾才联系，协商补签转让

出兑协议，张**没有理会，现已无法与张**取得联系，故此，当

事人无法提供涉案侵权商品的合法取得证明并说明提供者。2020

年 8 月初，当事人将店内货物清空，对外出租该门市。2020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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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 日，“贵州茅台”和“海之蓝”、“天之蓝”商标注册人分

别对涉嫌侵权商品进行了鉴定，并出具产品鉴定报告，鉴定结论

为上述涉案侵权商品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。截至案发

时止，当事人未售出涉案侵权商品，参照当事人提供的对外销售

标价，经计算， 违法经营额为 46620.00 元。 

另查明，“贵州茅台”商标注册人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核定使用商品（第 33类）为酒精饮料（啤酒

除外）、酒（饮料）、果酒（含酒精）等，商标注册号为第 3159141

号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20日；“海之蓝”商标为江苏洋河酒

厂股份有限公司经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注册商标，

核定使用商品（第 33 类）为酒（饮料）、果酒（含酒精）等，商

标注册号为第 4662735 号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2月 27 日；“天之

蓝”商标为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经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

核准注册的注册商标，核定使用商品（第 33 类）为酒（饮料）、

果酒（含酒精）等，商标注册号为第 4662736号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2 月 27日。上述三个注册商标均处于有效期内，使用商品依法

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

1.有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2份：证明有关人员的合法身份；  

2.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原件 1份 3页：证明当

事人经营现场实际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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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局对当事人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 1 份 5页：证明当事人

兑店情况、经营情况以及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

实； 

4.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烟酒行旁新之路艺术培训学校工作

人员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 1 份 3页：证明当事人 4 月下旬兑的店，

且兑店后基本处于停业状态，并且现在门市商品已经清空的事实； 

5.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长

市监知稽行强字〔2020〕20 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（20 号）原件、

《送达回证》原件各 1份：证明本局已向当事人依法履行法定行

政强制措施程序的事实； 

6.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》

（长市监知稽延强字〔2020〕20号）原件、《送达回证》原件各

1 份：证明本局已向当事人依法履行法定行政强制措施延期程序的

事实; 

7.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长

市监知稽解强字〔2020〕20号）原件、《送达回证》原件各 1 份：

证明本局已向当事人依法履行法定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事

实; 

9.当事人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《侵权商品售价说明》原件各 1

份：证明当事人兑店后实际经营情况及预计销售侵权商品的价格； 

10.新之路艺术培训学校工作人员提供的工作关系证明原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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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：证明其工作关系的事实； 

11.当事人提供的在 58 同城和长春爱铺港发布的出兑广告 2

份：证明当事人发布广告对外出兑烟酒行的事实； 

12.当事人提供的发布兑店广告合同和收据各 1 份 1 页：证明

当事人通过吉林腾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对外出兑烟酒行的事

实； 

14.相关照片 8份：证明当事人销售侵权商品情况以及经营场

所现场情况和与新之路艺术学校位置关系的情况； 

15.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投诉书复印件 1 份、营

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、商标注册证（含续展注册证明）复印件 1

份、授权书复印件 1 份、打假维权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份及其出

具的鉴定报告原件 1 份：证明商标注册人投诉的事实以及其主体

资格、维权人员身份情况和当事人销售的商品属于侵犯注册商标

专用权商品的事实。 

16.中国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诉函原

件件 1份、中国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

本复印件 1份、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

份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1 份、注册商标变更证明复印件 1 份、核

准续展注册证明复印件 1 份、证明 1 份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1份、

打假维权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份及其出具的产品鉴定报告原件 2

份：证明商标注册人投诉的事实和商标注册人的主体资格及其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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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注册证变更情况、维权人员身份情况、当事人销售的商品属于

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实。 

以上收集的证据，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。 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 2020 年 9 月 10日向当事人送

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知

稽听告字〔2020〕20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申

辩，也未提出听证申请。 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通过兑店的方式取得上述涉案侵权商品，

但是其兑店后没有对相关商品进行真伪查验也没有向张**索要购

进商品的票据等购货凭证，无法保证商品真伪的情况下，没有及

时停止营业，将货物处理。虽然当事人从兑店至案发这期间基本

处于停业状态，且一直在对外出兑，但是其在偶尔开门状态下存

在将侵权商品对外销售的意图，对此，当事人存在一定的侥幸心

理和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。 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

专用权：（三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”所列违法行为，

已构成了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：“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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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

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

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

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

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知道是侵犯

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

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”的规定。参照《吉

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第一章第

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

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尚未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”以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确有

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”的规定，经本局集体讨论决定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

处罚：没收侵权商品 53 度 500ml 贵州茅台酒 16 瓶、46 度 480ml

海之蓝 8 瓶、42 度 480ml 天之蓝 4 瓶、46 度 480ml 天之蓝 3 瓶、

52 度 480ml天之蓝 6 瓶。 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 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在 6 个月内，直接

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当

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本

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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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，

本局将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门网站公示本行政

处罚信息。当事人也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 20 日内，

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；当事人逾期不

公示的，本局将责令限期公示；在责令的期限内仍不公示的，将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一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当事人将在政府

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受

到限制或者禁入。  

 

 

 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9月 28日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  
 
            

本文书一式     份， 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 。



 

 
 

 


